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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拟了解其及所属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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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评估报告摘要

[image: image1]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因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了解其及所属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此需对上述事宜所涉及的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价值咨询服务。
评估对象：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商誉、长期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成本法
评估结论：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131,460.15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740,931.81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390,528.34万元。成本法评估后净资产价值为1,001,035.09万元，增值额为610,506.75万元，增值率为156.33%。
成本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成本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407,342.02 
	         407,342.02 
	
	

	非流动资产
	2
	      724,118.13 
	    1,334,624.88 
	 610,506.75 
	  84.31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5,450.00 
	          5,45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长期应收款
	5
	
	
	
	

	      长期股权投资
	6
	      4,500.00 
	          4,500.00 
	
	

	      投资性房地产
	7
	      148,375.38 
	  386,342.54 
	237,967.16 
	160.38 

	      固定资产
	8
	           31,761.89 
	     46,688.63 
	  14,926.74 
	    47.00 

	      在建工程
	9
	      46,806.57 
	    50,780.12 
	   3,973.55 
	    8.49 

	      工程物资
	10
	
	
	
	

	      固定资产清理
	11
	
	
	
	

	      生产性生物资产
	12
	
	
	
	

	      油气资产
	13
	
	
	
	

	      无形资产
	14
	      45,679.48 
	     399,318.78 
	  353,639.30 
	   774.18 

	      开发支出
	15
	      17,128.55 
	     17,128.55 
	
	

	      商誉
	16
	      64,173.93 
	      64,173.93 
	
	

	      长期待摊费用
	17
	      130,972.31 
	       130,972.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
	      4,070.01 
	        4,070.0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
	      225,200.00 
	   225,200.00 
	
	

	资产总计
	20
	        1,131,460.15 
	     1,741,966.90 
	 610,506.75 
	53.96 

	流动负债
	21
	   671,962.42 
	    671,962.42 
	
	

	非流动负债
	22
	      68,969.39 
	        68,969.39 
	
	

	负债总计
	23
	         740,931.81 
	      740,931.81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24
	    390,528.34 
	   1,001,035.09 
	 610,506.75 
	156.33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1,001,035.09万元。
本评估报告仅为委托方了解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服务，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起一年有效。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拟了解其及所属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

评估报告正文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了解其及所属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事宜涉及的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2016年3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及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次评估的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均为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 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简介
1.公司简况

名    称：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四环东路65号

法定代表人：汪林朋
注册资本：8,1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承办家庭装饰市场；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家具、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货运代理；仓储服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2.股权结构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然之家集团”）成立于1999年2月，主要投资者：北京中天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入6,304.23万元，占总投资额77.83%；北京华联综艺广告有限公司投入283.5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3.5%，自然人汪林朋投入1,512.27万元，占总投资额的18.67%。
3.主要经营业务
居然之家的经营宗旨是投资开办以“居然之家”为统一字号，以中高端为经营定位，为顾客提供设计、材料、家具、家居用品、进口食品及饰品等“一站式”服务。融家具建材品牌专卖店、家装设计中心（乐屋）、五金建材超市（丽屋）、家居饰品（靓屋）、商务写字楼租赁（居然大厦）、电子商务（居然在线）、进口食品超市（安康）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大型家居建材主题购物中心。居然之家不但连续十年荣获“北京市十大商业品牌”称号，而且成为中国家居建材流通领域管理和服务最好、口碑最好的行业龙头。
居然之家历经十多年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在包括北京、天津、重庆、呼和浩特、沈阳、哈尔滨、合肥、长沙、武汉、郑州、石家庄、济南、太原、西安、贵阳、成都、兰州、昆明、银川、大连、包头、德阳、大同、泰安、大庆、无锡、洛阳等在内的全国大中型城市开设了110多家分店，年销售额超过400亿元，在家居建材流通业处于令人瞩目的行业领先地位。

4.公司经营管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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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财务状况
(1)2013年-2016年3月资产负债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3月31日

	流动资产
	434,944.94
	494,841.36
	391,205.32
	407,342.02

	非流动资产
	374,839.29
	406,962.06
	716,084.40
	724,118.1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0.00
	60.00
	5,450.00
	5,450.00

	长期股权投资
	
	
	
	4,500.00

	  投资性房地产
	93,402.17
	65,531.18
	109,144.62
	148,375.38

	固定资产
	28,846.32
	33,827.07
	73,883.92
	31,761.89

	在建工程
	32,502.54
	55,622.57
	38,740.20
	46,806.57

	  无形资产
	46,036.33
	44,850.94
	45,668.00
	45,679.48

	  开发支出
	
	
	15,992.95
	17,128.55

	  商誉
	42,311.78
	42,311.78
	64,173.93
	64,173.93

	长期待摊费用
	127,610.14
	160,688.51
	133,760.78
	130,972.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70.01
	4,070.01
	4,070.01
	4,070.0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5,200.00
	225,200.00

	资产总计
	809,784.23
	901,803.42
	1,107,289.72
	1,131,460.15

	流动负债
	532,675.16
	564,052.54
	668,753.20
	671,962.42

	非流动负债
	572.30
	807.05
	50,969.39
	68,969.39

	负债合计
	533,247.45
	564,859.60
	719,722.59
	740,931.81

	所有者权益
	276,536.78
	336,943.83
	387,567.13
	390,528.33


(2) 2013年-2016年3月损益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3月

	营业收入
	452,593.10
	580,163.31
	688,922.38
	155,153.70

	营业成本
	250,169.73
	294,743.65
	327,396.25
	73,926.28

	营业利润
	60,256.69
	93,934.17
	149,776.14
	18,907.20

	利润总额
	58,380.59
	96,568.52
	148,130.04
	18,970.75

	净利润
	37,918.84
	71,346.23
	105,776.10
	17,524.78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未经审计，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会计报表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
(2) 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
2、 评估目的

因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了解其及所属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此需对上述事宜所涉及的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价值咨询服务。
3、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1) 评估对象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商誉、长期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131,460.15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740,931.81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390,528.34万元。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本次评估目的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三)委估主要资产情况
本次评估范围中的主要资产为货币资金及往来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商誉、长期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等。

1.主要资产法律权属状况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投资性房地产及房屋建筑物主要包括（1）自建的居然大厦，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2）位于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357号的居然之家春天店出租楼。（3）位于太原市万柏林区迎泽西大街333号的商用楼。（4）位于哈尔滨的信源广场扩建项目。（5）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的房地产项目。（6）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培训中心。（7）位于辽宁盘锦的兴隆台区筑景城市广场。（8）华艺（香港）有限公司购买的位于FLAT A, 26/F AND CAR PARK NOS.27 & 28, UPPER GROUND FLOOR, BELGRAVIA, NO.57 SOUTH BAY ROAD, HK的房屋建筑物。（9）其他房屋建筑物为在承租土地上自建。
2.主要资产经济状况
本企业主要资产为自用。所属子公司中有部分分别处于停业、筹备中目前未经营，其他被投资公司均在正常经营。详见下表：
	序号
	所属分公司
	店名
	公司全称
	状态（筹备/停业）

	1
	安徽分公司
	装饰公司
	北京居然之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
	停业

	2
	四川分公司
	成都超市
	成都居然之家建材超市有限公司
	停业

	3
	湖南分公司
	长沙金源+高桥店超市
	长沙居然之家建材超市有限公司
	停业

	4
	福建分公司
	罗源店
	福州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有限公司罗源分公司
	停止筹备，基准日后已注销

	5
	海南分公司
	三亚店
	三亚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筹备，房地产开发阶段

	6
	安徽分公司
	乐屋装饰
	合肥居然之家家居有限公司乐屋装饰分公司
	筹备

	7
	四川分公司
	成都家之尊店
	成都居然之家家居有限公司金牛分公司
	筹备

	8
	天津分公司
	天津滨海店
	天津滨海新区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有限公司
	筹备

	9
	河北分公司
	保定店
	保定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筹备

	10
	山东分公司
	青岛店
	青岛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筹备

	11
	山东分公司
	青岛超市
	青岛居然之家超市有限公司
	筹备

	12
	黑龙江分公司
	哈西店
	哈尔滨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有限公司南岗分公司
	筹备

	13
	云南分公司
	昆明世博店
	无
	筹备，未登记

	14
	云南分公司
	昆明呈贡店
	无
	筹备，未登记


3.主要资产物理状况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车辆、办公用电子设备和家具，均正常使用。
4.关于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经合并后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长期股权投资1项，为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商业地产有限公司对广东盛雅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
(四)报表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1.企业申报范围内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之一主要为纳入评估范围的投资性房地产及房屋建筑屋所占有的土地使用权。
2.企业申报范围内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之二主要为系统类软件、开发支出等。
(五)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企业申报范围内无表外资产。

4、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评估目的，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5、 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是2016年3月31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方确定。
6、 评估依据

(1) 经济行为依据

评估业务约定书。
(2)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3.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


(3) 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号）；
3.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2003]18号)；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号）；

5.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号）；

6.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号）；

7. 《资产评评估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号）；

8. 《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号）；
9.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号）；
10.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11]230号）；

11.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11]230号）；

12. 
《资产评估准则——利用专家工作》（中评协[2012]244号）；

13.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号）。
(4) 权属依据
1. 设备购置发票；
2. 房屋所有权证；
3. 国有土地使用证；
4. 机动车行驶证；
5. 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5) 取价依据 

1.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6年）；
2. 企业提供的相关工程预决算资料；

3. 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合同；

4. 
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5. 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评估信息资料；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00]第294号）；
7.  2012年第12号令《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8.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表》2015年10月24日起执行；
9. 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6) 其他参考依据
1.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2.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信息库。

7、 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评估选择成本法对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评估方法的具体运用：
·  成本法
(一)流动资产

评估范围内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利息、其他应收款、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等。

1.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通过现金盘点、核实银行对账单等，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2.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股票投资和基金投资，评估人员在对款项所涉及财务账簿及对账单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按评估基准日收盘价确认评估值。
3.各种应收款项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对于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都能收回的，按全部应收款额计算评估值；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的数额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回的款项，扣除后计算评估值；对于有确凿根据表明无法收回的，按零值计算。
4.预付账款，根据所能收回的相应商品形成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调查了解了预付账款形成的原因、对方单位的资信情况等。按照重要性原则，并对相应的合同、记账凭证进行了抽查。对于按照合同约定能够形成权益的预付账款，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5. 存货，包括在库周转材料和库存商品，评估人员向被评估企业调查了解了存货的采购模式、供需关系、市场价格信息等。按照重要性原则对大额采购合同进行了抽查。评估人员和被评估企业存货管理人员共同对存货进行了抽盘，并对存货的质量和性能状况进行了重点了解，最后根据盘点结果进行了评估倒推，评估倒推结果和评估基准日存货数量一致。
对于在库周转材料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人员查询了评估基准日在库低值易耗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由于在库周转材料入库时间不长，且购买日与评估基准日相距不远，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为评估值。被评估企业库存商品采用实际成本核算，包括购置价、运杂费以及其他合理费用。评估人员对基准日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查，库存商品为近期购入，账面价与基准日市场销售价格相近，故以核实后库存商品账面价值作为评评估值。

6.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均为增值税进项税重分类所致。评估人员在对款项所涉及财务账簿及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按核实后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为对外股权投资。评估人员在对款项所涉及财务账簿及相关合同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按核实后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三)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是委托方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商业地产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由于尚未达到相关合同约定份额，故本次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按账面价值列示。
(四)投资性房地产及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根据本次评估投资性房地产及房屋建筑物的特点，主要采用市场法及收益法对投资性房地产及房屋建筑物进行评估。
(1)市场法
市场法是将评估对象与在评估基准日的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成交价格做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待估房地产价值＝比较案例房地产价格×（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房地产评估期日房地产价格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①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房地产比较）
A、用途相同
B、属于正常交易
C、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D、评估期日接近
E、统一价格基础
②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日期、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
3 求取评估对象比较价
(2)收益法
收益法是求取评估对象在未来收益年限内的净收益，并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现成现值并求和的一种评估方法。由于评估对象已部分出租，且租约期较长。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分两部分计算评估对象已出租部分及未出租部分房地产收益价值。
①已出租部分
分别计算租约期内及租约期外的房地产收益价值，并将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折现后最终确定评估对象收益价值。
A、计算租约期内房地产收益价值： 
V1＝A×{1-[(1/(1+Y)]n1}÷Y
其中：  
      V1-----收益价值（租赁期内）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1----收益年期（剩余租期）
B、计算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
a、本次评估评估对象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参考评估对象租约情况，同时考虑到评估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评估对象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2＝A×{1-[(1+g)/(1+Y)]n2}÷(Y-g)
其中：
      V2-----收益价值（未折现租赁期外）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租期后第一年）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报酬率
      n2--- 收益年期（收益年期—剩余租期）
b、将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折现
V3＝V2/[（1+Y）n1]
C、确定评估对象收益价值，即:
V＝V1+V3
②未出租部分
考虑到评估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评估未出租部分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年增长率
具体步骤如下：
①计算评估对象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②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评估对象房屋现值
③计算评估对象未来第一年经营费用
④计算评估对象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⑤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⑥确定适当的净收益年增长率
⑦计算评估对象收益价值
2.根据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的特点，对在承租土地上自建且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按账面摊销余额确认评估值。
3. 按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华艺（香港）有限公司购买的位于FLAT A, 26/F AND CAR PARK NOS.27 & 28, UPPER GROUND FLOOR, BELGRAVIA, NO.57 SOUTH BAY ROAD, HK的房屋建筑物评估值按账面值确认。
(五)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根据各类设备的特点、评评估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部分采用市场法评估。
1.成本法
(1)重置全价的确定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设备是在国内采购的，设备购置价包括安装费和运杂费。设备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设备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
①对于设备主要是通过向生产厂家询价或通过查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报价信息确定购置价；对于没有市场报价信息的设备，主要是通过参考同类设备的购置价确定。
②对于运输设备，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加上车辆购置税、牌照费等其它合理费用确定其重置全价。运输设备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全价=购置价+购置价/(1+17%)×10%+牌照费
(2)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①对于专用设备和通用机器设备，主要依据设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技术状况的现场勘查了解，确定其尚可使用年限，然后按以下公式确定其成新率。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②对于电子设备、空调设备等小型设备，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来确定其成新率；对于大型的电子设备还参考其工作环境、设备的运行状况等来确定其成新率。计算公式如下：
年限法成新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调整系数
③对于车辆，主要依据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2012年第12号《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颁布的车辆强制报废标准，以车辆参考行驶里程确定理论成新率，然后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进行调整；对于无使用年限规定的车辆，主要根据行驶里程、已使用年限和现场勘察情况确定尚可使用年限，然后再确定综合成新率。计算公式如下：
A.有使用年限规定的车辆：

使用年限成新率＝(规定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规定使用年限×100%

B.无使用年限的车辆：
使用年限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
×调整系数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2.市场法
对于部分运输车辆和电子设备，按照评估基准日的二手市场价格，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六)在建工程
对在建工程的房屋改造费，根据其在建工程申报金额，经账实核对后，剔除其中不合理支出的余值作为评估值。
(七)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无形资产，对于土地使用权，评估人员分别采用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测算评估值。对于其他无形资产，评估人员按预计尚存受益年限确认评估值。
(八)开发支出

开发支出为各平台项目开发的前期投入，由于项目尚未完成，因此评估人员在了解其账面价值其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及费用支出和摊余情况，以其经审计核实后的账面值估算评估值。
(九)商誉

商誉为委托方收购子公司时产生的溢价，本次评估以其经审计核实后的账面值估算评估值。
(十)长期待摊费用
对各项费用形成日期、原始发生额记录和摊余情况，以及形成新资产和权利及尚存情况进行核实，对于尚存资产或权利价值的待摊费用和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可按其尚存受益期计算其摊销余额确定评估值；对没有尚存的资产和权利所对应的待摊费用评估为零。
(十一)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为因坏账形成暂时性差异。评估人员在对款项所涉及财务账簿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按审计后核实的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十二)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为关联方借款，评估人员在对款项所涉及财务账簿及相关合同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按核实后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十三)负债

企业负债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检验核实各项负债的实际债务人、负债额，以企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评估值。
1.短期借款，主要为向金融机构的借款。评估人员查阅了借款合同、有关凭证，核实了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相关内容，确认以上借款是真实完整的，按核实后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2.应付账款，主要为工程款，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调查了解了结算对象的工程内容，对大额或账龄较长等情形的应付账款进行了合同、入账凭证抽查。

3.预收账款，核算内容为预收各个商户租金和定金。

评估人员向企业调查了解了预收账款形成的原因，对大额或账龄较长等情形的预收账款进行了合同、入账凭证抽查。其他预收账款以核实无误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4. 应付职工薪酬，核算内容为被评估单位根据有关规定应付给职工的各种薪酬，包括：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及职工教育经费等。
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调查了解了员工构成与职工薪酬制度等，核实了评估基准日最近一期的职工薪酬支付证明，以及评估基准日应付职工薪酬的记账凭证。应付职工薪酬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5.应交税费，核算内容为被评估单位按照税法等规定计算应缴未交的各种税费，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等。
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调查了解了应负担的税率、应缴纳的税种、缴纳制度等税收政策。查阅了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最近一期的完税证明，以及评估基准日应交税费的记账凭证等。应交税费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6.应付利息，核算内容为应付借款银行的借款利息，评估人员通过核对企业账簿、借款合同。以清查核实后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7.其他应付款，核算内容为保证金、押金等应付款项，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调查了解了其他应付款形成的原因，按照重要性原则，对大额或账龄较长等情形的其他应付款进行了合同、入账凭证抽查。
8.长期借款，核算内容为向金融机构的借款。评估人员查阅了借款合同、有关凭证，核实了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相关内容，确认以上借款是真实完整的，按核实后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9.递延所得税负债，核算内容主要为账务调整形成的所得税影响金额。评估人员了解了有关递延税款贷项的形成原因等情况，查阅了原始入账凭证，了解其计算过程，确认其入账价值无误，故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为评估值。 
8、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7月28日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1) 接受委托

2016年6月1日，我公司与委托方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达成协议，并与委托方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2) 前期准备

1. 拟定评估方案

根据评估项目实际情况。针对本项目特点（资产量大、独立核算单位多、地域分布广、参与人员多），为了保证评估质量，统一评估方法和参数，结合以往从事同类评估项目的经验，拟定了《资产评估操作方案》、《资产评估企业培训材料》。

2. 组建评估团队
根据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分布、所属行业和资产量，我公司根据评估计划组建了评估小组，并配备了相关专业的评估（技术）人员。
3. 实施项目培训

(1) 对被评估单位人员培训

为使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理解并做好资产评估材料的填报工作，确保评估申报材料的质量，我公司准备了企业培训材料，对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并派专人对资产评估材料填报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解答。

(2) 对评估人员培训

为了保证评估项目的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贯彻落实拟定的资产评估操作方案，我公司对项目团队成员讲解了项目的背景、评估对象涉及资产的特点、评估技术思路和具体操作要求等。

(3) 现场调查
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和查验其产权归属，具体步骤如下：
1.听取有关人员对企业情况以及委估资产历史和现状的介绍；
2.对企业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进行征询、鉴别，并与企业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实；
3.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到现场进行实物核实，并对资产状况进行察看、记录；通过与资产管理人员进行交谈，了解资产的经营、管理状况，为确定固定资产的成新率搜集资料；
4.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订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5.对企业实物资产及债权债务进行评估确认，测算其评估值。
(四) 评估汇总阶段
根据各专业组对各类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形成成本法的初步评估结果，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发生重评和漏评的情况，并根据汇总分析情况，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五)内部审核
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评估报告草稿一审后形成评估报告初稿并提交公司内部审核。项目负责人在内部审核完成后，形成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并提交客户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合理修改后形成评估报告正式稿并提交委托方。
9、 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1) 一般假设

1.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

2.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3.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4. 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5. 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6.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 特殊假设
1.假定企业保持持续经营状态；现有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向不发生重大变化；
2.假定被评估资产在经营期内按照设计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使用；
3.本次评估是在企业能通过不断自我补偿和更新，使企业在经营期内持续经营下去，并保证其获利能力的基本假设下进行。
4.公司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无重大变化；
5.未来的业务收入能基本按计划回款，不会出现重大的坏账情况。
10、 评估结论

在实施了上述资产评估程序和方法后，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的评估结果如下：
成本法评估后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131,460.15万元，评评估值为1,741,966.90万元，增值额为610,506.75万元，增值率为53.96%；总负债账面价值为740,931.81万元，评评估值为740,931.81万元，增值额为0，减值率为0；净资产账面价值为390,528.34万元，评评估值为1,001,035.09万元，增值额为610,506.75万元，增值率为156.33%。
成本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成本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407,342.02 
	         407,342.02 
	
	

	非流动资产
	2
	      724,118.13 
	    1,334,624.88 
	 610,506.75 
	  84.31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5,450.00 
	          5,45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长期应收款
	5
	
	
	
	

	      长期股权投资
	6
	      4,500.00 
	          4,500.00 
	
	

	      投资性房地产
	7
	      148,375.38 
	  386,342.54 
	237,967.16 
	160.38 

	      固定资产
	8
	           31,761.89 
	     46,688.63 
	  14,926.74 
	    47.00 

	      在建工程
	9
	      46,806.57 
	    50,780.12 
	   3,973.55 
	    8.49 

	      工程物资
	10
	
	
	
	

	      固定资产清理
	11
	
	
	
	

	      生产性生物资产
	12
	
	
	
	

	      油气资产
	13
	
	
	
	

	      无形资产
	14
	      45,679.48 
	     399,318.78 
	  353,639.30 
	   774.18 

	      开发支出
	15
	      17,128.55 
	     17,128.55 
	
	

	      商誉
	16
	      64,173.93 
	      64,173.93 
	
	

	      长期待摊费用
	17
	      130,972.31 
	       130,972.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
	      4,070.01 
	        4,070.0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
	      225,200.00 
	   225,200.00 
	
	

	资产总计
	20
	        1,131,460.15 
	     1,741,966.90 
	 610,506.75 
	53.96 

	流动负债
	21
	   671,962.42 
	    671,962.42 
	
	

	非流动负债
	22
	      68,969.39 
	        68,969.39 
	
	

	负债总计
	23
	         740,931.81 
	      740,931.81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24
	    390,528.34 
	   1,001,035.09 
	 610,506.75 
	156.33 


有关本评估结论的详细情况见本报告之《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为1,001,035.09万元。
11、 特别事项说明

1.本项评估是在独立、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评估工作的全体人员与经济行为各方之间无任何特殊利害关系，评估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进行了充分努力。评估结论是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受本机构具体参加本项目评估人员的执业水平和能力的影响。
2.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给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的产权依据、财务会计数据、企业生产经营资料等与评估相关的所有资料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对其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如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中存在虚假或隐瞒事实真相等行为，本评估结果无效，由此引起的相关后果由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负责，本公司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3.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的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评估格的影响。同时，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4.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对所提供委估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并对查验情况予以披露，但不对法律权属作任何形式的保证，亦不承担验证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的责任。
5.根据委托方要求，本评估报告账面值及评估值的形成为将委托方母公司及其控股的二级和三级公司在各自经过成本法评估的基础上抵销内部往来，在合并报表基础上进行评估。
6.评估人员未采用技术检测手段对设备和车辆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术检测，而是通过实地勘察并收集有关资料，做出分析、判断。委托方应考虑此因素。
7.本次评估未考虑控股权、少数股权、流动性等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8.截止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房屋建筑物中除母公司持有的居然大厦、太原正祥工贸有限公司持有的居然之家春天店出租楼、山西坤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商用楼、北京居然之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持有的昌平区的培训中心、北京居然之家商业地产有限公司持有的辽宁盘锦的兴隆台区筑景城市广场、华艺（香港）有限公司购买的位于FLAT A, 26/F AND CAR PARK NOS.27 & 28, UPPER GROUND FLOOR, BELGRAVIA, NO.57 SOUTH BAY ROAD, HK的房屋建筑物、位于哈尔滨的信源广场扩建项目及海南环瑞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商业房产外，其余为在承租土地上自建，均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9.按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华艺（香港）有限公司购买的位于FLAT A, 26/F AND CAR PARK NOS.27 & 28, UPPER GROUND FLOOR, BELGRAVIA, NO.57 SOUTH BAY ROAD, HK的房屋建筑物评估值按账面值确认。

10. 委托方所属子公司中有部分分别处于停业、筹备中目前未经营，其他被投资公司均在正常经营。详见下表：
	序号
	所属分公司
	店名
	公司全称
	状态（筹备/停业）

	1
	安徽分公司
	装饰公司
	北京居然之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
	停业

	2
	四川分公司
	成都超市
	成都居然之家建材超市有限公司
	停业

	3
	湖南分公司
	长沙金源+高桥店超市
	长沙居然之家建材超市有限公司
	停业

	4
	福建分公司
	罗源店
	福州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有限公司罗源分公司
	停止筹备，基准日后已注销

	5
	海南分公司
	三亚店
	三亚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筹备，房地产开发阶段

	6
	安徽分公司
	乐屋装饰
	合肥居然之家家居有限公司乐屋装饰分公司
	筹备

	7
	四川分公司
	成都家之尊店
	成都居然之家家居有限公司金牛分公司
	筹备

	8
	天津分公司
	天津滨海店
	天津滨海新区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有限公司
	筹备

	9
	河北分公司
	保定店
	保定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筹备

	10
	山东分公司
	青岛店
	青岛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筹备

	11
	山东分公司
	青岛超市
	青岛居然之家超市有限公司
	筹备

	12
	黑龙江分公司
	哈西店
	哈尔滨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有限公司南岗分公司
	筹备

	13
	云南分公司
	昆明世博店
	无
	筹备，未登记

	14
	云南分公司
	昆明呈贡店
	无
	筹备，未登记


11. 依据委托方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委托方已将位于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17层1701等26套房，合计建筑面积53,153.19平方米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被担保最高债权金额人民币229,276万元。依据委托方提供的《抵押合同》，委托方所属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商业地产有限公司已将其拥有的位于辽宁盘锦的兴隆台区筑景城市广场居然之家1幢、2幢房产及其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合计建筑面积113,544.86平方米抵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主债权金额人民币18,000万元。
12.依据委托方提供的《涉诉情况表》，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集团”）截止评估基准日未完结的涉诉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时间
	案由
	案号
	原告被告
	状态

	1
	2016年2月20日
	加盟合同纠纷（安徽胜者）
	2016年度京0101民初字第5108号
	原告：居然集团     被告：安徽胜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双方调解中

	2
	2016年3月31日
	大庆店借款合同纠纷
	2015庆商初字第174号
	原告：兴业银行    被告; 居然集团
	已申请延期开庭

	3
	2016年1月30日
	周丕海著作权侵权纠纷
	2016京0105民初字第22047号
	原告：周丕海      被告：居然集团
	调解结案

	4
	2016年6月6日
	肖像权纠纷（张培萌）
	2016京0108民初字第19787号
	原告：张培萌   被告：居然集团
	和解商议中

	5
	2016年5月19日
	网络信息传播权纠纷
	2016京0105民初字第28390号
	原告：华盖公司 被告：居然集团
	和解商议中

	6
	2016年2月19日
	皇姑店租赁合同纠纷
	2016辽0105民初字第2818号
	原告：阜新盛金投资管理公司
 被告一：居然集团   
被告二：沈阳克莱斯特国际置业第一有限公司
	已提交管辖权异议

	7
	2016年7月21日
	买卖合同纠纷（德阳店）
	2016川0603民初字第3376号
	原告：贾亨苹   被告一：居然集团  被告二：广东韩丽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月25日开庭


1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能提供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财务报表）故评估人员在对款项所涉及财务账簿及相关合同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按核实后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14.长期股权投资是委托方子公司北京居然之家商业地产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由于尚未达到相关合同约定份额，故本次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按账面价值列示。
15.本次评估对涉及清查盘亏和拆除的房屋、设备等实物资产，对经判断无法收回及支付的款项，评估人员根据实际情况相应作出的减值处理仅为此次经济行为提供价值依据，不作为企业财务核销的依据，企业核销还需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账务处理。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所产生的影响。
12、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 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露于公开媒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4) 本报告属于价值咨询报告，仅为委托方了解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服务；
(5) 本评估报告经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评估机构盖章后方可正式使用；

(6) 本评估报告有效使用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13、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2016年7月28日。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付会玲           注册资产评估师：杜喆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1、 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2、 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3、 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附件4、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5、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6、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附件7、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重要提示


本摘要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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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商管理部





金金融证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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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息管理部





培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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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营管理部





财务和预算管理部





审审计监察部





集团办公室








�招商管理部的底色不对


�相应货物？是否不太符合实际


�这个不需要调整系数么


回复：这个一般属于有强制报废时间 


�理论成新率=使用年限成新率么


回复：是的


�不太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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